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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符合首次授予第四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172 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00,087股，占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 0.38%，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37%。
2、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8 年 3 月 16 日，第一期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2年 5月 19日。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生”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
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 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理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 1月 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
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赵斌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 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为自 2018 年 1 月
12日起至 2018年 1月 21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18年 1月 2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
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8年 1月 3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确定以 2018 年 1 月 31 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 177 名激励对象授予
7,529,5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权益调整和授予相
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该等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8年 3月 16日。

5、2019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
及第一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法律意见书》。

6、2019年 7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总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回购价格及授予数量调整的法律意见
书》。

7、2020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二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
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8、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授予总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预留部分授予总量调整、回
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
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9、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2018年 1月 26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拟向符合条件的 20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7,714,500股限制性股票。但鉴于《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
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22名激励对象合计放弃 185,000 股限制性股票，故实际向符合条件的 177 名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7,529,500股限制性股票。

2、2019年 6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1 名因离职
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 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
注销； 以及 13 名因 2018 年度所在组织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 90 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 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17,87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2020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 15名因 2019年度所在组织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未达到 90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 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计 42,862 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4、2021 年 10 月 21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以及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中 1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 13,5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回购注销；以及 22 名因 2020 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未达到 90 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80,225 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5、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中 3 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98,438 股限制性股
票全部回购注销； 以及 11 名因 2021 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 90 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21,654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故目前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程序。

三、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首次授予股份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和 48个月。 在首次授予的权益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 25%：25%：
25%：25%的比例分四期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限制性股票总量比例

第一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二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三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四次
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8年 3月 16日，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
限售期已于 2022年 3月 16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以 2017 年业绩为基准 ，2021 年公司实现的净利
润较 2017 年增长不低于 70%。

2021 年 ， 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224,611,693.59 元 ，较 2017 年同期
的 592,074,754.22 元 增 长 106.83% ，
满足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4

个人所在组织及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公司只有在规
定的考核年度满足实施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时 ，激励对象才可
根据其所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比例解除限
售。 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
比例=个人所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对应的比例。
备注：激励对象所在组织考核结果及个人考核结果均达到 90 分以上
（含 90 分），才满足当期 100%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因 3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
激励条件，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98,438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
因 11 名激励对象 2021 年度所在组
织或个 人 绩 效 考 核 结 果 未 达 到 90
分，本次仅能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
票 ，共计 154,409 股 ；公司将 对上 述
11 名激励对象本次未能解除限售的
21,654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其余 161 名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考核
均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 100% 全部
解除限售的条件 , 即当期 100%可解
除 限 售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为
3,945,678 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首
次授予部分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人数为 172人，解除限售数量共计为 4,100,087股。

四、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5月 19日；
2、首次授予权益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4,100,08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7%。
3、首次授予权益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172人；
4、本次首次授予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单位：股

姓 名 授予时职位 现在职位

目前持 有的尚
未解 除限售 的
限制 性股 票数
量

已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继续锁定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赵时久 董事 供 应 链 中 心
副总监 56,250 116,250 56,250 0

管佩伟 发展中心总监 董事 112,500 237,500 112,500 0

许金卓 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 168,750 356,250 168,750 0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 ）骨干及重点
培养人才（含控股子公司 ）
（共计 169 人 ）

3,784,241 7,890,360 3,762,587 21,654

合计（172 人 ） 4,121,741 8,600,360 4,100,087 21,654

注 1：因首次授予的 3名激励对象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
98,438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因首次授予的 11名激励对象 2021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未达到 90分，公司将对其本次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的 21,654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故本
次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00,087股。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同时，其买卖股票应遵守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
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上述激励对象中，管佩伟、
许金卓因是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以扣除其高管锁定股后为
准。

3:“继续锁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包含本次拟回购注销但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
不包含高管锁定股情况。

五、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00,087股，因同时考虑到预留授予权益

第三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49,970 股，基于此，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本次共计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股份数量为 5,750,057股。 考虑在解除限售后，首次授予权益中的激励对象管
佩伟、许金卓以及预留授予权益中的激励对象夏洪川因董事或高管身份需继续锁定部分股份。 综上，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变更数量 变 更 后 股 份 数 量

（股 ）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7,844,925 1.63 -5,342,807 12,502,118 1.14

高管锁定股 11,941,296 1.09 407,250 12,348,546 1.13

股权激励限售股 5,903,629 0.54 -5,750,057 153,572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8,234,912 98.37 5,342,807 1,083,577,719 98.86

三、总股本 1,096,079,837 100 0.00 1,096,079,837 100

注 1：上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3：以上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

认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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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符合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104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1,649,970股，占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 0.15%，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5%。
2、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第一期股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2年 5月 19日。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生”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
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 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理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 1月 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
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赵斌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3、2019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深圳）事务
所出具了《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就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该等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为 2019年 1月 31日。

4、2020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二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授予数量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
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5、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三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授予总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预留部分授予总量调整、回

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
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6、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四次和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权益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回购价格调整、回购注销事项及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2019 年 1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拟向符合条件的 11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28,600 股预
留限制性股票。 但鉴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 5名激励对象合计放弃 5,100股限制性股票，股实际向符
合条件的 113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 1,923,500股限制性股票。

2、2020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预留授予部分中 2名因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2,0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以及 4 名因 2019 年度所在组织业
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 90 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
计 4,72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2021 年 10 月 21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以及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意公司对预留授予权益中 3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9,375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 6 名因 2020 年
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 90 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 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共计 10,464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4、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首次授予权益中 4 名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24,300 股限制性股
票全部回购注销； 以及 3 名因 2021 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 90 分而不满足当期
100%全部解除限售的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 9,18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办理注销手续，故目前尚未完成回购注销的程序。

三、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一）预留授予股份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和 36 个

月。 在预留授予的权益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照 30%：30%：40%的比
例分三期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限制性股票总量比例

第一次
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
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
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的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股
份上市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9年 1月 31日， 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已于 2022年 1月 31日届满。

（三）预留权益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以 2017 年业绩为基准 ，2021 年公司实现的净利
润较 2017 年增长不低于 70%。

2021 年 ， 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224,611,693.59 元 ，较 2017 年同期
的 592,074,754.22 元 增 长 106.83% ，
满足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4

个人所在组织及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公司只有在规
定的考核年度满足实施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时 ，激励对象才可
根据其所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比例解除限
售。 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
比例=个人所在组织业绩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对应的比例。
备注：激励对象所在组织考核结果及个人考核结果均达到 90 分以上
（含 90 分），才满足当期 100%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因 4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
激励条件，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24,300 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
因 3 名激励对象 2021 年度所在组织
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 90 分 ，本
次仅能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票 ，共
计 42,120 股 ； 公司将对上述合计 3
名 激 励 对 象 本 次 未 能 解 除 限 售 的
9,18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其余 101 名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考核
均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 100% 全部
解除限售的条件 ， 即当期 100%可解
除 限 售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为
1,607,850 股。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满
足。 预留授予部分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人数为 104人，解除限售数量共计为 1,649,970股。

四、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5月 19日；
2、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649,9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5%。
3、预留授予权益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 104人；
4、本次预留授予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单位：股

姓 名 职位

目前持有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
量

已解除 限售的 股
份数量

本次可 解除限 售
的限制性 股票数
量

继 续 锁 定 的 限
制性股票数量

夏洪川 董事 126,000 157,500 126,000 0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 ）骨干及重点
培养人才（含控股子公司 ）
（共计 103 人 ）

1,533,150 1,901,248 1,523,970 9,180

合计（104 人 ） 1,659,150 2,058,748 1,649,970 9,180

注 1：因预留授予的 4名激励对象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
24,3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因预留授予的 3名激励对象 2021年度所在组织或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未达到 90 分，公司将对其本次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的 9,18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故本次
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49,970股。

2: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同时，其买卖股票应遵守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
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上述激励对象中，夏洪川因
是现任董事，实际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以扣除其高管锁定股后为准。

3:“继续锁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包含本次拟回购注销但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限制性股票，
不包含高管锁定股情况。

五、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预留授予权益第三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49,970股，因同时考虑到首次授予权益

第四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00,087 股，基于此，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本次共计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股份数量为 5,750,057股。 考虑在解除限售后，首次授予权益中的激励对象管
佩伟、许金卓以及预留授予权益中的激励对象夏洪川因董事或高管身份需继续锁定部分股份。 综上，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变更数量 变 更 后 股 份 数 量

（股 ）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7,844,925 1.63 -5,342,807 12,502,118 1.14

高管锁定股 11,941,296 1.09 407,250 12,348,546 1.13

股权激励限售股 5,903,629 0.54 -5,750,057 153,572 0.0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8,234,912 98.37 5,342,807 1,083,577,719 98.86

三、总股本 1,096,079,837 100 0 1,096,079,837 100

注 1：上表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限售条件流通股”包含尚未完成回购注销手续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3：以上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

认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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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

及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和 5 月 16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回购
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决定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部分股份 20,837,700 股，并相应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和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关于注销部分回购
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3）。

一、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普通股为 44,508,600股，持股比例 3.63%。其中，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完成回购 20,837,700 股（以下简称“第一期回购股份”），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成回购
23,670,900股（以下简称“第二期回购股份”）。 鉴于第一期回购股份即将满三年，公司短期内尚无使用
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的具体计划，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注销第一期回购股份 20,837,700
股，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将注销的部分回购股份 20,837,700股占本次注销前公司总股份的 1.70%，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 1,225,208,160股减少至 1,204,370,46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225,208,160元减少至人
民币 1,204,370,460元。 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注销前
本 次 注 销 数 量
（股）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 占比（%） 数量（股 ） 占比（%）

1、限售条件流通股 18,359,142 1.50 0 18,359,142 1.52

高管锁定股 18,359,142 1.50 0 18,359,142 1.52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6,849,018 98.50 20,837,700 1,186,011,318 98.48

3、总股本 1,225,208,160 100 20,837,700 1,204,370,460 100

注：上述注销前股本结构是以 2022年 3月 31日的情况进行测算，其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完成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注销部分回购
股份的手续，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后续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
手续。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其中，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

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2022年 5月 17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每日 9:00-11:30，14:00-17:00；
（二）申报地址及申报材料送达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号湘海大厦（邮编 200434）。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大兴、程玉珊；
联系电话：021-65364018；
联系传真：021-65363840（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sxgf000863@sxgf.com。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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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6日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6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6 日 9:15-15:
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号湘海大厦 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1人，代表股份总数 636,776,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为 53.93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总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0％；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1 人， 代表股份总数 636,776,89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53.93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人，代表股份总数 7,974,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为 0.67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总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0％；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人，代表股份总数 7,974,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0.6754％。
3、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通

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总表决情况 635,591,092 99.8138 463,100 0.0727 722,700 0.1135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6,788,904 85.1305 463,100 5.8071 722,700 9.0624

2、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总表决情况 636,749,292 99.9957 27,600 0.0043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7,947,104 99.6539 27,600 0.346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总表决情况 635,893,992 99.8613 160,200 0.0252 722,700 0.1135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7,091,804 88.9287 160,200 2.0089 722,700 9.062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周芙蓉、李新烨；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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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73 证券简称：君亭酒店 公告编号：2022-031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16日（星期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2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5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35号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吴启元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11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60,994,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0,540,000股的 75.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8,500,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80,540,000股的 72.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 2,494,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0,540,000股的 3.10%。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004,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0,540,000股的 7.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3,5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80,540,000 股的 4.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494,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0,540,000股的 3.1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875,03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反对 119,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

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885,032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1％；反对

119,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卢胜强律师和张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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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瓷电子”）于 2021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该议案经 2021年 5月 12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产品
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由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上述资金额度在有
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 了《中信银行结构性

存款产品说明书》， 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购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7591 期”， 产品起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到期日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购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9005 期”， 产品起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 到期日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 、2022 年 3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公告编号：
2022-034）。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 订了《中国建设银
行单位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500 万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单位
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产品起息日为 2021 年 12月 20日，到期日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 20,5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136.91 万
元。 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含本次公告所
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期限

产品
金额
（万元）

预 计 产 品 年 化 收
益率

是否
赎回

投 资 收 益
（万元 ）

1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4446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5.28
-2021.6.28 12,000 2.95% 是 30.07

2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4452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5.28
-2021.8.26 18,000 3.1% 是 137.59

3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行

中国建设银
行河北省分
行定制型单
位结构性存
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式

2021.6.1
-2021.12.1 2,500 3.01% 是 37.79

4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4902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6.29
-2021.7.29 9,000 3.1% 是 22.93

5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5427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7.30
-2021.8.31 9,000 3.25% 是 24.07

6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5896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8.28
-2021.11.29 18,000 3.45% 是 158.23

7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5962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9.2
-2021.10.13 8,000 3.00% 是 26.96

8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6622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10.14
-2021.11.16 8,000 2.95% 是 21.34

9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7553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12.20 -
2022.1.19 3,000 3.25% 是 8.01

10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7559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12.20 -
2022.3.21 13,000 3.05% 是 98.85

11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
款 07591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1.12.17 -
2022.5.11 5,000 2.95% 是 58.60

12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行

中国建设银
行河北省分
行单位人民
币定制型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21.12.20 -
2022.5.11 2,500 3.06% 是 29.76

13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家庄分行

共 赢 智 信
汇 率 挂 钩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09005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 封
闭式

2022.3.25 -
2022.5.11 13,000 2.90% 是 48.55

三、备查文件
1、 中信银行电子回单。
2、 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